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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假货谁负责？

强化电商平台责任

网购遇假货一直是消费者的心头之痛。 买到

假货， 是找电商平台理论？ 还是要平台内网店赔

偿？ 二者谁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对此， 电子商务

法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电子商务法规定：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

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或者

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 未采取必要措

施的， 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擅自删差评

最高将处以50万元罚款

经常网购的消费者都有个小经验， 购物前先

看评价。 但在很多平台上， 只显示商品的好评，

或者消费者没有评价但系统给出默认好评， 偶尔

也有消费者表示记录下购买商品的“不好” 感受，

却被卖家或者平台删掉。 那么， 今后， 买家发出

的差评， 是否能随意删除？

电子商务法规定：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

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 公示信用评价规则， 为

消费者提供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

进行评价的途径。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

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的评价。

违反上述规定者，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 可以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加重电商平台的审查义务

杜绝“大数据杀熟”等现象

近年来， 移动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 微商随之兴起并迅速得到发展。

针对这种新情况， 电子商务法扩大了对电子商务

经营者的定义涵盖面， 将微商、 直播平台等纳入

监管。 并且细化电商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的连带

责任， 加重电商平台的审查义务。 规范电商企业

和平台， 杜绝“大数据杀熟”、 “店大欺客”、

“野蛮生长” 等现象。

电子商务法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

者的兴趣爱好、 消费习惯等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的搜索结果的， 应当同时向该消费者提供

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尊重和平等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

电子商务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以

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

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

违反上述规定者，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二十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刷好评”被严禁

“亲， 给个五星好评吧， 返 2 元红包哦!” 网

购中， 部分卖家在评论上做起文章， 一方面利用

“小恩小惠” 诱导消费者给好评， 一方面购买“水

军” 刷好评， 这样的举动将被禁止。

电子商务法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

真实、 准确、 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 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电子商务经营者不

得以虚构交易、 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欺骗、 误导消费者。

标明“广告”

避免竞价排名误导消费者

电商网站上经常会有商品综合排名， 或者推

荐购买商品排行。 这些排名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

费者到底将哪一件商品放入购物车。 然而， 当下

电商平台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来自平台内商家广

告投放。 网购平台成为广告推广平台， 损害的是

消费者利益， 对电商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风险。

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应当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 销量、 信用等以

多种方式向消费者显示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

对于竞价排名的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显著标明

“广告”。

如何解决消费者维权举证难？

电商经营者要有效配合

投诉电话打不通， 有效证据难寻， 不少网购

消费者都感受过维权难的艰难。

为了破解这些问题， 电子商务法完善了电商

争议处理解决规范。 根据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

应当建立便捷、 有效的投诉、 举报机制， 公开投

诉、 举报方式等信息， 及时受理并处理投诉、 举

报。 在电子商务争议处理中，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

当提供原始合同和交易记录。 (综合自新华社等)

?西的李女士已不敢相信网上的原

单货。 “店家要么盗用国外正品的宣传

图， 要么实拍后用美图软件进行处理，

到手的商品和宣传图片相差甚远。” 李

女士说， 有色差都是小事， 有的甚至还

有洗不掉的异味， 接触皮肤后出现过敏

现象。

中国消费者协会 2018 年开展的

“电子商务法消费者认知情况” 问卷调

查显示， 在 1.2 万份有效问卷中， 一半

以上受访者认为“假冒商品屡禁不止”

是电商领域最突出问题， 其次是“质量

不合格商品较多” 和“线上线下商品质

量不一致”。

目前， 越来越多的网购平台方开始

协助执法机关打击网络售假行为。 2018

年， 阿里巴巴共向执法机关推送超 5 万

元起刑点的涉假线索 1634 条， 协助抓

捕犯罪嫌疑人 1953 名， 溯源打击涉案

金额 79亿元。

相比于“售假售劣”， “刷好评”

现象则更加普遍。 北京的何先生听说左

旋肉碱有助于减肥， 便找了一家好评高

的网店购买了几盒。 “吃了几天觉得舌

苔不适， 客服说再吃几天就好了。” 何

先生坚持吃了两个星期， 结果出现了头

晕、 厌食等症状。 “他们还让我给好

评， 说给好评后返现 20 元， 原来好评

都是这样来的。”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在难以直接触

及商品的网购环境下， 消费者会倾向于

销量高、 好评高的商品， 但不良商家会

利用人们这一消费心理， 通过炮制虚假

评价获得利益的最大化。

有商家用假图、“刷好评”

记者调查发现， 消费者维权成本

高、 灰色利益链不断演化、 线上线下打

假联动难等因素使得网络“售假售劣”

现象屡禁不止。

一是违法成本低， 调查取证难， 诉

讼成本高。 据中消协“电子商务法消费

者认知情况” 问卷调查显示， 七成受访

者在网购中买到过假货， 但其中仅

12.1%的消费者成功获赔。 鉴定困难及

商家不承认是难以进行合理维权的主要

原因。

?西师范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

任颜三忠认为， 在通过调解解决纠纷

时， 经营者一般只会向消费者退还商品

或服务的价款， 对于损害消费者知情权

的欺诈行为并没有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给予赔偿。 当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不能

得到有效的法律制裁时， 便降低了法律

的公信力， 也破坏了网购交易的秩序。

二是灰色产业链不断演化。 一些业

内人士指出，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一些灰色产业链也在滋生。 “为了躲避

平台对刷单行为的严厉打击， 现在很多

刷单组织者从线上转移到线下， 在高校

周边、 地铁口、 商场等人流密集处进行

‘地推’， 给刷单的防控和识别带来了一

定的困难。” 一位电商平台“反刷单”

业务部门负责人表示。

三是线上线下打假需加强联动。

“平台打假只能线上关店， 对于线下的

制假窝点却无能为力， 有必要加强源头

根治。” 一位电商企业平台治理部负责

人说。 基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表示， 目

前部分平台经营者主动发现违法行为并

向监管部门报告仍不到位， 有待进一步

制定实施细则予以推进。

四是信用评价缺乏统一标准和专业

人员。 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对网购经营

者的信用评价均由各大电商平台判定，

缺乏全国性的、 统一的网络交易信用评

价标准。 一些电商平台在解决消费争议

的同时， 存在权威性不够、 专业性不强

等问题， 亟需更多专业人员和司法机构

参与其中。

多重因素致网络“售假售劣”屡禁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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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造假、刷出好评，网购乱象泛滥

消费者如何“淘”到放心产品
用处理过的图片、 顺手拈来的同类商品视频， 甚至 “刷” 来

的好评吸引消费者购买……近年来， 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发展

迅速， 电商、 微商上存在的虚假宣传、 售假售劣等问题频频引发
消费争议。

记者调查发现， 消费者维权成本高、 地下产业链不断演化、

线上线下打假联动难是网络售假售劣痼疾难除的原因。 专家呼吁

推动建立覆盖全网的失信惩戒机制， 逐步实现网络市场交易的社

会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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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售假售劣治理是许多国家面临

的共性难题。 近年来， 我国通过强化制

度建设等手段净化网络交易市场环境，

取得了显著成效。 其中电子商务法第十

七条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

真实、 准确、 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

信息，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 编造

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 欺骗、 误导消费者。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邓子梁认

为， 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是良

好的开端， 但接下来仍重在落实。 网络

市场监管需要把握电商平台这一关键环

节， 在执法过程中做到既规范市场， 又

不伤害市场的活跃度。

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负责人郭颖建

议， 网络假货治理需执法机关、 品牌权

利人、 消费者、 平台等各方共同努力。

专家认为， 各职能部门之间要建立

联动监管机制， 促进数据共享， 推进社

会共治， 加强与大型电子商务平台的合

作， 制定实施细则予以推进， 要求平台

经营者定期开展涉嫌违法违规网店的监

测清查， 向监管部门反馈清查结果和涉

嫌违法线索； 定期反馈平台消费争议受

理和处置情况等。

同时，一些业内人士提醒，对电商平

台实施更严格的管控后， 要警惕售假商

家从电商平台转移到微信等社交平台。

颜三忠建议， 为保障消费者的知情

权， 应构建更有效的网络消费评价体

系。 如建立政府参与、 市场主导的第三

方信用评价机构， 及时进行信息共享，

发现经营者违法行为并向监管部门提供

线索， 再由相关部门加以整治。

推进数据共享 实现社会共治

规范网购乱象！

电子商务法如何维护消费者权益


